
第11屆第16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會議記錄 

時間：108年7月4日/星期四   下午2：00 

地點：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七樓第一會議室 

出席：陳威鑠醫師、藍鴻文醫師、温柏齡醫師、郭立豪醫師、吳敬忠醫師 

      馮輝雲醫師、陳建川醫師、徐仲逸醫師、張士灝醫師、陳明仁醫師 

      周宏安醫師、林敬修醫師、吳金俊醫師、林裕斌醫師、林孝怡醫師 

      廖桂君醫師、連新傑醫師、徐治民醫師、彭啟清醫師、劉煜明醫師 

      黃翰玟醫師、周公亮醫師、詹景勛醫師 

列席： 

【審查醫藥專家召集人】：許文傑醫師、謝志杰醫師、謝喬均醫師 

諮議顧問：凃福利醫師、遲玉堃醫師 

請假：余炘遠醫師、簡志成醫師、陳奕舟醫師、林政彥醫師、黃國光醫師 

      李昀醫師 

主席：陳威鑠主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楊逸莉 

 

一、主席報告並宣布出席人數:應到出席人數29人，實到人數 23 人，超過半數 

會議開始。 

 

二、通過第11屆第15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醫審組會議紀錄 

    (108/5/23)  

決議：通過。  

 

三、通過第11屆第15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會議紀錄(108/5/23) 

決議：通過。  

 

四、通過本次會議議程並指定本次會議簽署人： 

決議：通過。並指定林敬修醫師、吳敬忠醫師擔任本次會議簽署人。 

 

五、確認下次審查分會會議時間：108年7月25日(四)下午2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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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報告事項： 

 (一)本會各組報告。 

 (二)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80602號請辦單，函轉中央健康保險署 

     有關特約醫療院所經查有違反全民健康保險法之情事。 

 (三)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5月份會議報告。 

     (會議記錄寄至各委員電子信箱) 

     1.13-11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國健署專案小組會議(108/5/8) 

     2.13-13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身障小組會議(108/5/8) 

     3.13-16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會議(108/5/22) 

     4.109年牙醫門診總额費用談判小組第5次會議(108/5/22) 

     5.13-21企劃室暨醫療品質室聯席會會議(108/5/22) 

 

七、討論事項： 

案題一有關108年度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執 

       業計畫考核乙案。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有關108年度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執 

       業計畫考核，本會無須提報考核之院所。 

 

案題二有關維О牙醫診所被民眾匿名檢舉醫療品質低落乙案。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無相關事證，可供本會專業判斷，故無法處理。 

 

案題三有關本會醫管辦法「支援醫師管理辦法」及「高額排名」修訂乙案，提 

       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研議相關細節，再提下次審查分會會議討論。 

 

案題四如何提升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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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1.於「北區新開業、新執業醫師健保業務說明會」增加「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」 

  的施作宣導。 

2.製作宣導海報併同申報範例，發送四縣市公會予各院所張貼，以利民眾能得 

  知相關訊息。 

 

案題五有關106年度「牙體復形一定期間跨院重覆申報」專案輔導事宜，續討論

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針對「同醫師、同病人、同牙位，跨院所545天內重複申報牙體復形，全 

      國排名前50名北區醫師」，通知院所前來輔導自清。 

 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

案題一有關92094C(週六、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急症處置)專案分析事宜，提

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針對108年1月至108年5月北區申報92094C排名前20名(以醫師別為單位) 

      統計分析後，再提醫審組會議討論後續處理。 

 

案題二有關本會專業審查篩選指標及醫管辦法修改乙案。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委、副主委 

決議： 

1.本會醫管辦法異常指標中「平均單價」部分，調整如下： 

  (1)當申請點值大於 35萬，則平均單價[用(合計點值=申請點值+部份負擔)來 

     計算]不得超過 1650。 

  (2)當申請點值小於 35萬，則平均單價[用(合計點值=申請點值+部份負擔)來 

     計算] 不得超過 1750。 

2.牙醫門診總額專業審查篩選指標項目「每件平均醫療費用值小於平均數加一 

  個標準差*1.2」修改為（每件平均醫療費用值小於平均數加一個標準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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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*1.15）。 

3.提牙醫門診總額共管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 

九、會議簽署人：林敬修醫師、吳敬忠醫師 

 

十、散會：下午五時 

 

4




